
编辑同志：
陶某婚前患有骨结核病，结婚登记

时他没有如实告知我这一情况。婚后
共同生活期间，我发现陶某经常背着我
到医院看病、服药，遂起疑心。后来，我
通过翻看陶某的东西以及向左邻右舍
调查得知，陶某在婚前就患上了该种疾
病。我感觉受到了欺骗，而且婚姻生活
质量较差，因此要求离婚，可陶某不同
意。请问，我该如何与陶某分手，民法
典在这方面是如何规定的？

读者 孙丽华

孙丽华读者：
《民法典》第 1053 条规定：“一方患

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
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
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
事由之日起 1 年内提出。”该条规定包
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患有重大疾病者有结婚自由
的权利。虽然重大疾病不再属于禁止结
婚的法定情形，但由于重大疾病不仅对
婚姻生活会有影响，也会增加未患病一
方的义务，所以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将自
己的病情如实告知对方。如果尽了告知
义务，对方仍选择与其步入婚姻殿堂，
该婚姻合法有效。

二是患重疾一方婚前未尽告知义
务的，该婚姻是否有效，主动权或选择
权掌握在被隐瞒一方，即对方婚后知道
真相后认可该婚姻关系，且 1 年内未选
择申请撤销的，则该婚姻具有法律效
力；如果对方知道真相后不愿相伴一生
的，则可以自知道真相时的 1 年内向法
院请求撤销该婚姻。被撤销的婚姻自始
没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
权利和义务。

本案中，由于骨结核病属于重大
疾病，且陶某婚前未尽告知义务、你也
不认可该婚姻关系，所以你有权自知
道陶某患病事实之日起的 1 年内向法
院申请撤销该婚姻。另外，你还可以根
据《民法典》第 1054 第 2 款“婚姻无效
或者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
害赔偿”之规定，一并请求陶某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律师 潘家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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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并非仅限“拳打脚踢”

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

另一方想分手该怎么办？

律师信箱

欢迎赐稿! 来稿邮箱：dtwbsf@163.com

拒绝支付扶养费用 也构成家庭暴力111

案例
因为妻子长期患病，且没有劳动收

入和其他生活来源，丈夫李先生渐渐厌
恶。鉴于妻子死活不同意离婚，为逼妻
子就范，李先生连续数月拒绝向妻子支
付 任 何 费 用 ，导 致 妻 子 不 仅 得 不 到 医
治，甚至吃饭都成问题，出现极大生活
困难及精神压力，妻子能以李先生之举
属于家庭暴力为由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要求丈夫停止侵害，足额支付

相关费用吗？

说法
可以。虽然《反家庭暴力法》第 2 条只

是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
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
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
神等侵害行为。”即其中并没有明确列名
恶 意 不 给 生 活 费 式 的“ 经 济 控 制 ”，但

“等”字意味着并非只有已经列举的行为

才属于家庭暴力，而关键要看是否构成
对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侵害。鉴于夫妻
双方有扶养扶助的义务，对共有财产拥
有平等的处分权利，一方通过对夫妻共
同财产和家庭收支的控制，恶意不满足
受害人合理的支出需求，从而影响受害
人正常生活、限制受害人正常活动，达到
控制受害人、迫使其就范的目的，无疑也
是对侵害受害人身体、精神的行为。与之
对应，李先生的行为当属家庭暴力。

非法跟踪定位妻子 也构成家庭暴力222
案例
虽 经 妻 子 百 般 解 释 ，肖 先 生 就 是

不 相 信 妻 子 的 一 再 解 释 ，一 直 怀 疑 妻
子 有 外 遇 。 为 获 取 证 据 ，肖 先 生 悄 悄
非 法 购 买 跟 踪 设 备 ，24 小 时 对 妻 子 进
行定位、跟踪。妻子发现后，肖先生依
然 如 故 。 此 举 严 重 影 响 了 妻 子 正 常 生
活 ，也 给 妻 子 造 成 了 很 大 心 理 压 力 。

妻 子 能 在 诉 请 离 婚 的 同 时 ，能 向 法 院
申 请 人 身 安 全 保 护 令 ，禁 止 肖 先 生 定
位、跟踪吗？

说法
可以。《反家庭暴力法》第 29 条规定：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下列措施：
（一）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二）

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
其相关近亲属；（三）责令被申请人迁出
申请人住所；（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
的其他措施。”肖先生利用跟踪设备，24
小时定位、跟踪妻子，严重影响妻子正常
生活，造成很大心理压力，无疑属于上述
第（二）可以申请禁止的范围，即构成肖
属家庭暴力，法院应当予以禁止。

多次恐吓同居女友 也构成家庭暴力333
案例
朱先生与女友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

记，却已经同居两年之久。在一次偶然
发现女友与别人的数条较为暧昧的微信
聊天记录后，因担心被人“挖墙脚”，朱先
生不时以公开双方不雅照、对女友弟弟
采取措施、砸坏女友小车等相恐吓，逼迫
女友断绝与其他成年男性交往。长此以
往，女友情绪低落、焦虑、紧张，患上严重
焦虑症状、可能严重抑郁等。女友能向

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恐吓朱
先生行为吗？

说法
可以。虽然反家庭暴力主要是针对家

庭成员之间，《民法典》第 1042条也只是规
定：“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
待和遗弃。”但这并不等于除家庭成员之
外的任何人实施类似行为都不构成家庭
暴力。因为《反家庭暴力法》第 37 条规定：

“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
暴力行为，参照本法规定执行。”即只要是
共同生活的人同样适用。正因为朱先生虽
然没有与女友结婚，但却与女友同居，决
定了其行为同样应当受到《反家庭暴力
法》调整。而恐吓虽不同于“拳打脚踢”，但
也属《反家庭暴力法》列举的暴力行为之
一，更何况朱先生的行为已经给女友造成
较大伤害。

颜梅生

虽然人们习惯将暴

力 理 解 为“ 拳 打 脚 踢 ”

“耍棍弄棒”，但《反家

庭暴力法》并非只是禁

止家庭成员之间的“拳

打脚踢”，因为除此之外

的一些行为也可以构成

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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